
一、 定期討論 
時間 討論內容 參與人員 

110年 成立「公評人與 52新聞

台」的 LINE群組，公評人

與新聞台主管在群組中交換

意見。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王泰俐 

新聞台相關主管 

111年 

4月 24日 

公評人加入「華視新聞台大

群組」，不定時提出新聞建

議，供新聞台主管參考，或

直接與新聞台同仁互動。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王泰俐 

新聞台全體同仁 

111年 

5月 5日 

公評人首次參與新聞台視訊

編採會議，後續也不定期利

用視訊編採會議與新聞台主

管或製作人互動。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王泰俐 

採訪與編輯主管 

各新聞段製作人 

111年 

5月 13日 

公評人於華視實地訪查，想

要了解華視新聞台於 4月

20日晨間新聞誤植防災快

訊後，又陸續出現標題錯

字、錯置隊徽、字卡上錯行

政院長職銜等事件的原由，

並於 5月 19日公布特別報

告內容。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王泰俐 

新聞台相關同仁 

111年 

7月 25日 

公評人與主管進行面對面討

論會，對新聞採訪、編輯，

及減少出錯交換意見。 

世新大學校長      

陳清河 

華視董事長       

鄭自隆 

華視新聞台台長     

陳雅琳 

採訪部經理       

蔡莞瑩 

製播部導播中心主任          

蔡玉婷 

製播部編輯中心副主任  



許適欐 

新聞節目部企劃製作中心副

主任          

賀仁又 

 

二、 建議與追蹤事項 

日期 111 年 6月 21日 

事件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請教三位公評人，關於鏡周刊取得

恩恩媽媽與 119通聯錄音檔，事涉公共議題，是否能於華視新

聞播出？ 

公評人建議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公共議題的角度，尊重華視新聞

報導的自主和自由。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尊重華視新聞自主判斷與決

定。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尊重華視新聞。 

 

日期 111 年 7月 30日 

事件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提供陳耀昌臉書發文，提醒主播

和小編避免使用「炸鍋」、「打臉」、「甩鍋」等較為粗魯的用

語，應維持適當莊重的風格。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同意此觀點。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老師提醒。 

 

日期 111 年 8月 3日 

事件 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台。 

公評人建議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裴洛西十九個小時訪台，華視新

聞從昨晚專機抵達開始一路現場直播，畫面拍攝、導播畫面切

換調度，記者 SNG報導，密集行程各點的報導，一直到今天傍

晚專機離台，所有同仁表現沈穩而專業。現場報導的編譯、記

者和主播，口條清晰之外也可以看出先前用心的準備。較諸某

些友台超資深外交記者，並不遜色。大家辛苦了！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凡努力投入，當然可以受到肯定！大家

辛苦了！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真的很值得肯定。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老師，我們真的非常努力做了

很多事先推演和規畫。仍有不足之處，我們會不斷努力。 

 



日期 111 年 8月 7日 

事件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提醒主控室資安問題，避免非法檔案存取

影響播出。 

新聞台回應 華視新聞台長陳雅琳：收到，謝謝校長。華視內外網都有阻隔

且各自獨立，近期會更注意強固密碼。 

 

日期 111 年 10月 11日 

事件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於群組轉貼分享媒體報導國民黨團

點名華視淪為「小三立」相關報導，並提醒此新聞各家媒體皆

有報導。 

公評人建議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建議公司要回應立委公開的質

疑，但這只是個人建議而已。在新聞公正性的呈現上，我個人

沒有觀察到近來華視新聞有跟之前不同的狀況，所謂「綠化」

的現象。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提供胡元輝董事長於董事會的說

明：華視新任總經理藍宜楨，之前確實在三立電視台擔任新媒

體副總，不過，他在華視與中視擔任過記者，在東森電視台服

務的時間更長。至於其他所謂與三立有關係的主管，也都是我

到華視服務之前就已經到職。 

事件緣起與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在今天上午所召開的記者會，由

於對華視提出若干質疑，並且有媒體報導，所以必須就事實提

供社會參考。 

個人一向認為，作為公廣集團的成員，華視應接受社會的監

督，並且自我檢討是否確有不妥之處，若有，就應改進。而如

果有被誤解的地方，也應該說明事實之所在，以正視聽。 

相信董監事們對於華視的狀態應該是最為清楚的，我們會以透

明為目標，隨時接受檢驗與公評，也歡迎董監事們成為社會溝

通的橋樑。若有不足之處，也請隨時提供寶貴意見。。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感謝大家的說明。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人才流動是電視台的常態。 

華視公關中心主任吳御曄：華視新任總經理之聘任，乃經今年

八、九月間之公開遴選，並由本屆董事會依程序召開會議後任

命。本公司主管及員工之晉用，皆由部門主管及人資單位依公

司規定辦理聘任。 

根據人事資料統計，自新聞台陳雅琳台長 2021年 5 月就任

後，新聘且在職員工共計 131人，其中從三立電視台離職後轉

任者為 18人，約佔 13.7%。 

胡元輝董事長、藍宜楨總經理與華視工會、員工均保持良好且



暢通的對話。胡董事長於八月上任前，即已與工會代表進行交

流，並於 9月 21日會同藍總經理與工會幹部再次面對面溝

通。胡董事長亦藉由擴大主管會議，向同仁說明未來經營大方

向，藍總經理則是到任後隨即分別與各部門主管及同仁面談，

充分傾聽並了解部門及員工需求。 

華視新聞資訊台自 2021年 4月 19日上架 52頻道至今，共計

榮獲醫療報導獎、文創新聞獎等十大新聞獎項的肯定。華視身

為公廣集團一員，將持續發揮公共服務精神，秉持媒體倫理精

神，提供民眾更多元、詳實與公正的報導。。 

 

日期 111 年 10月 11日 

事件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立委指摘的政論節目《三國演

義》，在製作 guideline上是否有需要檢討，如何確保意見多

元平衡，避免外界質疑華視立場，應該也是需要回應與面對的

議題。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在選舉期間，有些議題自然會被放大。

我們在新聞的處理，必須要更加謹慎！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不知道立委指的是那一集？「批

鬥」在野黨什麼議題？內容是否有憑有據？後面兩個評論，是

主持人（也是資深的新聞和評論人）針對此二議題的個人分

析，只要有所憑據，我認為應該為製作單位/主持人保留些自

主和個人風格的空間，這也是此節目受觀眾喜愛的原因。畢竟

這是政論節目，不是新聞。但建議製作單位在節目來賓的邀請

上，增加多元性。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在事實基礎上，以台灣多數民

意共識為本，批評中共軍演恫嚇台灣，破壞兩岸及區域和平，

這沒有問題。但若涉及朝野政黨不同政治主張及意識形態，宜

避免口徑一致地攻擊在野黨。如果要談，需要更平衡一些，一

併檢驗朝野的兩岸政策與主張。畢竟，執政黨現行政策與主

張，也不是全無可以被質疑或檢討的空間。很重要的是站穩我

們非朝非野的立場，以公正第三方自許，避免被誤會是執政黨

的打手。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身正不怕影子斜。經得起考驗，讓外界

安心！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朝野政黨都需要媒體監督，但

監督執政黨的力度需要更大一點，這也是媒體的天職。只要關

注公共政策議題，避免政黨偏倚，就事論事，華視的公正形象

就可以逐漸深入人心。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我們找製作人溝通。 

華視新聞台長陳雅琳：有關多元觀點與平衡，已多次跟製作

人、主持人溝通，製作單位也都有改進。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老師們的建議，我們會不斷努

力。 

 

日期 111 年 10月 12日 

事件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提出新聞台全程轉播美國職棒大

聯盟比賽的疑慮。 

公評人建議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全程轉播體育賽事，不符合觀

眾對「新聞」的期待。如果以新聞播報形式，報導賽事精華內

容，或許勉強可以被接受。但全程轉播不太妥當，畢竟 52不

是綜合台，也不是體育台。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MLB季後賽是基於轉播重大賽事，

服務體育新聞觀眾。主頻若有節目排播時段衝突如：空院、莒

光園地等無法調整時段之節目，彈性調整新聞台才會加入轉播

重大賽事。 

 

日期 111 年 10月 18日 

事件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提供連結: 

https://ynews.page.link/d1Bgs 

華視新聞「共軍襲台」6度出包案！北院裁定不罰 原因曝光 

內文: 《華視新聞》今年 4月下旬起，短短兩周接連出現「共

軍襲台」、「大屯火山爆發」及「蘇貞昌總統」等離譜快訊，警

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造謠案移送 8名媒體人員；台北地院

認為，從業人員無造謠犯意、未製造實害，裁定不罰。可抗

告。對此，國民黨立委李德維 18日痛批，國家機器動起來護

黨媒，對比中天被裁罰、關台，完全的雙標！ 

《華視新聞》從今年 4月 20日起到 5月 3日，共播出「共軍

襲台」、「大屯火山爆發」、「美國職棒隊徽誤植」、「蘇貞昌總

統」、「上海日增千萬染疫」、「蔡 ee」等 6則離譜新聞快訊，

不僅引發社會輿論的批判，檢察官也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

人員偵辦。台北處約談時任華視製作人、導播中心召集人、資

深編輯、助理導播多人作證，並調閱現場監視器勘驗。並依據

筆錄內容，親赴華視要求華視人員操作，北檢偵辦後認定，4

月 20日共軍襲台、大屯火山接連快訊出包，確實受新北市府

委託，並在正式攝影棚錄製防災影片與字幕，但編輯與導播等

人一時疏失，忘記修改路徑與連結，才讓字幕在正式新聞與廣



告時段循環播放。 

至於 4月 24日蘇貞昌總統出包部分，則因編輯圖卡忘記更

正，現場文字記者也漏注意。4月 30日美國職棒球隊隊徽誤

植，則是圖片與文字的連結錯誤；同日上海染疫日增千萬，則

是編輯打錯字；5月 3日蔡 ee則是一組代碼，上字幕後忘記

刪除。 

檢方認為，共軍襲台與大屯火山事件，製作人、導播中心召集

人、資深編輯等人有疏失，在審核與播放前未再三確認字幕路

徑與連結，但沒有與不特定人散布災害謠言或不實訊息，不構

成災害防救法，簽結全案。 

北院認為，依卷內資料，無法證明被移送人於行為時，明知為

不實事實而故意散發傳布於公眾，況且這些不實訊息，內容也

無法使見聞者產生畏懼或恐慌等負面心理，與社會秩序維護法

要件不符，裁定不罰。可抗告。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 18日痛批，國家機器動起來護黨媒，對比

中天被裁罰、關台，完全的雙標！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雖然有較好的結果，但仍應引以為鑑！ 

大家都辛苦了！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校長，我們一刻都不敢鬆懈。 

 

日期 111 年 10月 28日 

事件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提結連結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124/6720912 

羅世宏／電視快被 NCC管垮了？改善徒勞的監理方式刻不容緩 

內文: 已故資深記者宇業熒曾以《電影被我跑垮了》書名自我

揶揄。電影當然不是被他跑垮的，而是藉此表達他對電影產業

不振的憂心，以及他對台灣過往電影政策缺失的針砭。 

若借用他的書名套用在電視產業，應該頗為貼切，因為台灣電

視產業按照目前政策與監理方式走下去，恐怕遲早是要垮的。

屆時，要為台灣電視產業崩壞負起最大責任的，我想應該是

NCC。 

為什麼這麼說？難道我可以輕易抹煞歷屆 NCC委員的付出，以

及 NCC職工的長期辛勞？正好相反，我是惋惜他們的付出沒有

實效，也不捨他們做了太多無用功。正所謂「將帥無能，累死

三軍」，如果不及時檢討 NCC的電視監理政策，儘速啟動監理

過程改革（regulatory process reform），不僅 NCC 可能落得

人人喊打的下場，台灣電視產業最終也會被這種監理方式管垮

了。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124/6720912


下面，我嘗試參照英國媒體獨立監理機關「傳播管理局」

（Ofcom），提供 NCC進行電視監理過程改革與反思的起點。 

過勞的 NCC，監理成效卻不彰？ 

英國 Ofcom與台灣 NCC的成立時間相近，但 Ofcom的專業性，

獨立性、透明度與社會信任度表現，遠遠地把 NCC拋在後面。

兩者在監理資源上的差距應該不是主要原因：Ofcom 職工人數

為 902人，台灣 NCC職工人數則是 458人，但若比較兩者在業

務範圍與監理績效上的巨大落差，NCC人力的絕對數少，相對

數不算少。 

NCC 文官普遍過勞、士氣低落，另一方面 NCC又是個績效不彰

但加班特別厲害的單位，以民國 112年度單位預算為例，「加

班值班費」編列經費高達兩千六百多萬元（含超時加班費 895

萬元），加班費的年度人均支出高達 58,718元，超過大多數政

府機構。 

然而，NCC的研究案大多委外，對傳播產業基礎資料的掌握度

不高，傳播監理核心能力不足，資訊公開與公眾近用表現也普

通。這麼過勞的 NCC，究竟是為了什麼？實際上又做了什麼？ 

依據《通訊傳播法》與《數位經濟法》賦予的權責，Ofcom負

責監理英國廣播電視（包括 BBC）、電信、無線通訊、無線電

產業，也負責監理在英國管轄權範圍內的網路隨選節目服務

（on demand program service），以及英國郵政服務（2011

年 10月起）。自 2020年 11月起，它的權力包括對抖音

（TikTok）等線上影音分享服務平台（video-sharing 

platforms）的監理。 

英國政府目前也確立將強化對「類電視」（TV-like）隨選視訊

服務的監理方向，未來很可能適用《廣電準則》

（Broadcasting Code），讓類電視隨選視訊服務的觀眾獲得與

傳統電視觀眾一樣的保護。所謂「類電視」隨選視訊服務，包

括（台灣觀眾也不陌生的）電視新聞台透過 OTT或 YouTube平

台提供的直播頻道及隨選內容。《廣電準則》是 Ofcom 制訂的

廣電內容規範，責成廣電媒體必須遵守包括兒少保護、確保新

聞正確性與公平性等標準。另外，今年 4月英國數位文化媒體

與體育部（DCMS）也宣示將賦予 Ofcom權力，研議納管

Netflix 等超大型的境外串流影音平台。 

相比之下，NCC的監理業務範圍小很多還管不好，而且相當缺

乏與時俱進的傳播政策思維。一方面，它消極應對 Big 

Tech、OTT及數位平台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它時代錯亂地

守著原先的「一畝三分地」，只知把觀眾市場碎片化且快速流



失廣告收入的傳統廣電媒體「管好管滿」，而廣電媒體業者也

只是窮於應付或設法避罰（creative compliance），結果既無

助於產業提升與自律水準，也無以真正保障民眾視聽權益。但

這樣不知反省且缺乏前瞻視野的監理方式，恐怕只是把傳統廣

電媒體管到至死方休，於國於民於產業皆無裨益。 

裁罰浮濫，台灣廣電品質仍低落 

就電視內容監理過程而論，為了兼顧兒少權益保護與表意自由

等基本權利，Ofcom在內容監理／裁罰上相當審慎與自制，但

監理效果有目共睹；NCC的內容監理作為卻有浮濫、草率與無

效率並存的怪現象。 

根據 Ofcom公布的裁罰紀錄，在內容監理方面，它對英國所有

（公共與商業）廣播電視業者的罰款總額是 46.58萬英鎊

（2020 年）、77.7萬英鎊（2021年），以及 3.1萬英鎊（2022

年），各類廣電內容遭 Ofcom裁罰的案件數分別只有 12件

（2020 年）、12件（2021年）及七件（2022年）。反觀 NCC長

年忙於裁罰電視業者，內容監理祭出的罰款總額，少則一年

2,443 萬元（2021年），多則高達 3,698萬元（2020 年）；裁

罰案件數，少則一年 87件（2019年），多則一年 117 件

（2020 年）。如果加計廣播電台的部分，那就更多了！ 

從上述數據可知，近三年來，Ofcom對英國廣播電視業者的內

容監理裁罰案件，平均一年約十件左右，平均一年的罰鍰金額

為 42.46萬英鎊（相當於台幣 1,535萬元）。近六年來，台灣

NCC 對廣電業者的裁罰案件平均一年約為 119件。其中，針對

電視台的裁罰案件，平均每年達到 80件，平均每年裁罰金額

達 2,021萬元。 

相較於 Ofcom，何以 NCC如此頻繁地處罰廣電業者？這或許有

兩種不同的解讀，一是台灣廣電業者的內容表現糟糕，二是

NCC 裁罰效果有限，或是兩種可能性都同時成立，形成 NCC與

廣電產業「相互拖累」的局面，白白浪費許多監理行政與媒體

營運資源。不管是哪一種，NCC現行內容監理方式都未能改善

廣電媒體內容表現，也無法有效提升媒體業者的自尊自律。 

進一步看，台灣廣電產業整體遭罰次數明顯高於英國同業，若

再考量台英兩國的廣電產業規模，台灣廣電產業整體承受的罰

款負擔也同樣偏高。畢竟，英國商業電視產業規模約為台灣整

體廣電產業規模的四倍：2019年英國商業電視總營收約為 110

億英鎊（相當於台幣 3,977億元；此數據未計入約 50億英鎊

的 BBC執照費收入，以及族群頻道 S4C的政府補助經費），台

灣用最寬鬆定義的電視產業總產值為 1,482億元（2019 年） 



Ofcom 的廣電內容裁罰次數比 NCC少，但對違法情形嚴重者則

可能處以高額罰款，甚至撤照。NCC的內容監理方式罰款次數

多，但每次罰款不高，導致嚴重違法者缺乏根本改善誘因，違

法程度輕微者則疲於應付來自 NCC的懲罰或規訓。其結果是

NCC 年年裁罰，廣電媒體年年違規，廣電內容品質低落如故，

彷彿是一方在假裝監理，一方在假裝自律。 

英國 Ofcom的監理方式 

其實，Ofcom很少因為廣電業者內容表現違失而逕行裁罰，因

此每年遭裁罰的案件只有十件左右。Ofcom若決定處罰廣電業

者的違規內容，會視違規情事嚴重、蓄意、累犯或該注意而未

注意的程度，從以下幾種可能裁罰方式中做出決定 

要求停播該節目或廣告； 

要求改正或依 Ofcom指定時間和形式公開播送遭裁罰事由； 

處以罰款（違法情形嚴重者可能被處以最高 25萬英鎊，或廣

電業者年度營收的 5%的罰款）； 

縮短或暫時中止執照； 

撤照。 

以 2022年至今的七件內容裁罰案為例，被 Ofcom撤照的有二

案、頻道停播一案，被處以二千英鎊到一萬五千英鎊不等罰款

的有三案，另有一案無罰款但須依指定時間和形式公開播送違

規事由。 

另就內容監理案件的處理效率而言，Ofcom過程嚴謹又有效

率，因為它特別公開承諾，內容監理案件將會嚴守處理時限，

除非是為了公平審查與嚴謹調查的特殊需要，Ofcom 方可適度

展延少數特定案件的審查時限。 

每個案件的審查，視不同狀況歷經多個處理階段：受理觀眾申

訴，通知業者提供節目存檔（五個工作天完成）、「初步評估」

（15 個工作天內完成）、「啟動調查」，接著，Ofcom 草擬「初

步意見書」（Preliminary View）並通知業者答辯。最後，

Ofcom 將初步意見書送交「內容委員會」（Content Board）做

出「最終裁定」。 

一般而言，廣電內容申訴案從民眾提出，到 Ofcom內容委員會

做出最終裁定結果，大約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內容裁罰案件

的處理情形與結果，都會在 Ofcom官網詳細公告，除了接受公

評之外，也供觀眾和廣電業者參考學習。 

反觀 NCC處理內容申訴與裁罰案件的效率不彰，而且經常引起

爭議，例如一個去年 12月 20日播出的違規節目內容申訴案，

到了今年 9月 28日才做出裁罰決定！ 



為什麼 Ofcom的內容監理效率這麼高？主要原因是 Ofcom清楚

公告其申訴程序，包括申訴民眾通常須具名，而且須在該節目

播出的 20日內提出。更重要的是，Ofcom鼓勵民眾先向廣播

電台或電視台提出申訴，並依據廣電業者自訂的申訴程序處

理。Ofcom還特別聲明，若民眾同時向廣電業者及 Ofcom 提出

申訴，Ofcom通常不會處理該項申訴，除非廣電業者有機會先

依其自訂程序處理民眾申訴。 

效法英國經驗，不再瞎忙無效率 

Ofcom 這項內容監理程序相當關鍵：優先讓媒體自律，讓媒體

有機會直接與觀眾溝通，也讓它有機會及時改善與補救，並且

學習如何對公眾負責。如果民眾滿意媒體的回應和處理方式，

自可避免 NCC被浮濫的內容申訴案灌爆。若是觀眾不滿意媒體

的回應與處理方式，NCC仍可及時應援，嚴謹又有效率地處理

內容申訴案，真正提升廣電媒體內容品質，促進媒體內容符合

公共利益。 

如果台灣能夠完整學習 Ofcom的內容監理模式與經驗，避免只

學皮毛而未得其精髓，特別是 NCC「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

議」的運作應更加透明（目前相當不透明，諮詢委員名單和會

議紀錄從未公開），NCC委員會關於內容裁罰的審議過程與決

定也應該更嚴謹（目前無從得知它是否嚴謹）。若然，NCC就

不會像現在這樣瞎忙又無實效，從而將珍貴的行政資源投入在

更根本與更迫切的傳播產業結構監理工作上。否則，不只台灣

廣電產業會被 NCC管垮，NCC也會被自己目前的監理方式壓垮

了。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謝謝羅老師！拜讀了！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羅老師 

 

日期 111 年 10月 29日 

事件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提供連結 

https://youtu.be/TF5PzS-fpdA 

BBC《新聞之夜》：習近平鞏固權力後中國會加緊凖備進攻台灣

嗎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讚！ 

 

日期 111 年 11月 2日 

事件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提供連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5493 

選舉新聞監測分析：媒體報導嚴重「重北輕南」，高聲量未必

https://youtu.be/TF5PzS-fpdA


代表高支持度 

這次由 2022年電視選舉新聞學者監測聯盟發起，針對有線 7

家及無線 5家的選舉新聞監測，首次統計 10月 8日至 14日為

期一週的新聞報導。秉持「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分析方式，

透過客觀、公平及公正精神進行比對，發現 6都及新竹市的選

舉新聞仍偏重某些是媒體聲量王的候選人，且集中報導特定區

域，頗值得關注及探究。 

2022 年台灣地方選舉啟動後，傳統媒體報導偏重特定政黨、

公職候選人及區域，「重北輕南、獨厚媒體寵兒」的情形是否

發生改變？邊緣化某些候選人及區域，幾乎甚少報導，確實有

違公眾、公職候選人應享有合理、公平接近傳播媒體的權利。 

前述理念，雖是教科書金科玉律，但實務上應盡可能以尊重新

聞媒體編輯自由為前提，符合比例原則並公正客觀的報導。媒

體既是社會公器，扮演第四權、輿論權角色，攸關健康、自主

及成熟公民社會建構；同樣也要面對市場化、收視率及點擊率

的殘酷挑戰。 

令人鼓舞欣喜的是，這次由 2022年電視選舉新聞學者監測聯

盟發起，針對有線七家及無線五家的選舉新聞監測，首次統計

10 月 8日至 14日為期一週的新聞報導。秉持「價值中立」的

社會科學分析方式，透過客觀、公平及公正精神進行比對，發

現六都及新竹市的選舉新聞仍偏重某些是媒體聲量王的候選

人，且集中報導特定區域，頗值得關注及探究。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數據，2011年至 2015年

間，受理申訴廣電內容不妥案件 2萬 0945起，平均每年多達

4000 件以上，其中以電視占所有申訴案件的 9成以上，其中

又以不滿於「內容不實、不公」的申訴比率最高。台灣民眾相

當重視廣電內容，尤其是電視新聞的正確性與公平性，也最常

對電視新聞的正確性和公平性感到不滿。 

首先，電視台存在獨厚或偏重若干候選人等現象，同時也邊緣

化某些候選人。例如：台北市候選人聲量最高的蔣萬安被報導

次數最多，但其負面消息也比陳時中多；黃珊珊報導次數則略

低於前二者。 

新北市長侯友宜被報導聲量遠遠超過林佳龍，其中民視、三立

報導量遠高於其他電台。退出民進黨的桃園市長候選人鄭寶

清、民眾黨參選人賴香伶則是被邊緣化，在報導中幾乎不存

在。 

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聲量高過盧秀燕，以民視、三立

對蔡其昌報導尤多。台南市長選舉則顯有報導，除了民視報導



黃哲偉外，各家電視未見報導；謝龍介也少有報導消息。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聲量比陳其邁高，但民視、三立

偏重陳其邁報導。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虹安聲量高過沈慧

虹，但負面新聞也比較多，另一位侯選人林耕仁少有報導。 

其次，電視台報導存在「重北輕南」不對稱現象。無論電台或

有線、無線電台，陳時中、蔣萬安、黃珊珊、侯友宜、林佳龍

皆排在前五名；台南市長候選人的報導，無論是黃偉哲或謝龍

介皆為六都最低。顯示前五名候選人聲量分布選舉區域，分別

為台北市、新北市，聲量最低者落在台南市。 

復次，有線及無線電視新聞選舉報導聲量王，未必代表高支持

度、看好度。作為各縣市聲量王的陳時中，蔡其昌、謝龍介、

柯志恩，若對比民意支持度調查，其支持度反而較低。若進行

對比，台北市支持度最高是蔣萬安，陳時中恐怕是三人中民意

支持度最低的。 

《美麗島電子報》10月 11日公布，蔣萬安支持度為 29.6％，

無黨籍的黃珊珊以 28.1％逼近蔣萬安，陳時中則以 27.8％墊

底。若發生棄保效應，陳時中反而恐遭被棄保。「陳時中被棄

保」，黃珊珊支持度將上升至 42.7％、蔣萬安 32.9％，陳時中

僅有 6.3％。 

台中市現任市長盧秀燕不僅施政滿意度高、支持度亦高，但其

聲量反而較少；黃偉哲、陳其邁也有相同現象。但侯友宜、張

善政、高虹安不僅具有高聲量，其民意看好度、支持度也高。 

再者，有線與無線電台報導選舉新聞比重存在明顯差異。有線

電視台更熱衷報導選舉新聞，例如：年代、民視；無線電視則

是興趣缺缺，五家無線電台沒有一家報導比例超過 10％，尤

其中視、台視、華視比例皆未超過 3％；民視、公視報導比例

則高於 7％，呈現整體報導率偏低問題，具體原因仍有待探

討。 

隨著選舉時間時間將近，報導量是否會增加尚有待觀察。這也

顯示選情目前還沒完全升溫，處於相對低迷狀態，是否可能會

進一步影響投票率，尚待進一步檢證分析。 

第五，各電視台在六都及新竹市的報導量皆有偏重。民視與

TVBS 皆超過 70％，偏重台北市；寰宇偏重新北市，桃園市以

三立和台視名列一、二位，台中市以公視、東森居多；台南市

報導多為公視及華視，有線電視台報導更是偏低；高雄市則是

寰宇、華視報導居前一、二位；新竹市報導主要為寰宇及台

視。 

若比較四家電視台主要時段選舉新聞的占比，年代高達 45.73



％，暫居第一；壹電視占比 11.6％；東森電視台有 5.69％；

寰宇只有 7.29％。 

第六，台灣民眾黨曝光量突破藍綠對決框架，黃珊珊和高虹安

電視聲量皆很高，這可能會使國、民兩黨試圖邊緣化黃、高。

具體而言，就是在台北市操作棄保議題邊緣化黃珊珊，在新竹

市則降低攻擊高虹安讓選情降溫，減少高虹安的媒體曝光度以

降低支持率。 

無論正面或負面新聞量，台北市長候選人皆為媒體所關注，依

序是陳時中第一、蔣萬安第二、黃珊珊第三。陳時中固為媒體

聲量王，其爭議事件相對多，負面報導也是第一名；負面評價

報導第四名的是新竹市高虹安。然而，學者也指出，對手的攻

擊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否則會適得其反，過度壓制高虹安恐產

生有利其選情的「受害者症候群」，致選民因同情高虹安反而

願意投票支持。 

整體而論，從報導聲量對比分析中可以歸納以下初步結論： 

一、電台媒體報導存在「重北輕南」現象，偏重北部城市而忽

視南部城市，各區域運用媒體情況偏向台北及新北。 

二、五家無線電視台播報選舉時間明顯低於七家有線電視台，

未來隨選情氛圍高漲，也可能強化媒體報導時間。 

三、各有線電台在六都及新竹市報導，也各有所偏好。例如台

北市是 55台居多、新北市是 85台、桃園市三立、台中市東

森、台南市民視、高雄市 85台及新竹市 85台（寰宇）。 

四、聲量王未必是代表高支持度，例如陳時中、蔡其昌、謝龍

介以及柯志恩，若對比民意支持度的調查，其支持度相對比較

低。但侯友宜、張善政和高虹安，既有高聲量、民調支持度相

對高。 

電視新聞媒體報導應基於公共利益的考量，恪守基本職責：正

確性與公平性，這不僅是電視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對自身應有自

律要求；也是對廣大觀眾應許承諾，唯有遵守此原則，方能贏

得社會信賴與尊敬。 

這幾年來，台灣電視新聞媒體往往也因未能符合新聞「正確

性」和「公平性」的社會需求，逐漸失去公眾信賴與尊敬。就

此而論，此次發起由學者監測地方選舉新聞報導，不僅對電視

台能夠公平給予各候選人、各競選地區同等待遇；同時，也對

建立公民知情權、監督權及參與權，厥為至關緊要。 

公評人建議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謝謝，這也是一直以來的議題。也許華

視可以努力一下。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再次感謝。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採訪部經理蔡莞瑩：謝謝校長，今天在電視學會也有 

拜讀，我們在 52台做比較多選舉，12台因為時段少，製作人

選用選舉新聞也較少。公平性我們也盡量兼顧，除了雙方說法

的平衡，我們也努力追蹤事件，希望提供選民更多資訊。 

 

日期 111 年 12月 20日 

事件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轉達電視學會轉知 NCC的訊息：主控室主

責電視訊號的播出，是電視播映的核心，相關的電腦播控系

統，諸如節目與廣告編播及影音檔案伺服主機等設備應與公司

內網間設置阻隔機制，以避免非法的檔案存取，影響電視播

出。 

1.各系統應做好權限控管及強化使用者身份驗證管理機制，如

使用強固密碼及定期變更密碼，或採雙因子認證。 

2.主控室相關電腦播控系統，應與公司內網間設置阻隔機制，

以避免非法的檔案存取，影響電視播出。 

不知道華視是否已經處理？ 

謝謝！ 

新聞台回應 新聞台製播部導播中心主任蔡玉婷：回報目前執行狀況： 

1. 華視資科已經進行每三個月強制更換一次密碼並採雙重認

證方式才可登入。 

2. 主控重要播出系統皆嚴禁連結外網，以維護播出安全。 

 


